
第 1頁 共 2 頁 
李良汪議員(R1) 

2026 年 04 月 28日    議程前發言 

李良汪議員 

情報主導精準打擊非法工作 加大罰則保障本地僱員權益 

非法工作的形式越趨多樣，不再局限於固定場所和時間，並從傳

統建築、餐飲、運輸等行業，擴散至拍攝、演唱會、會展等領域，

損害本地僱員的正當權益。今年首季，當局已截獲 208 名懷疑非法

工作者，人數比去年同期的 143 名上升四成半，【註 1】情況不容

忽視。 

事實上，現時小紅書、微信視頻號等社交平台湧現大量內地公司

或個人，公然發佈承接本澳裝修、旅拍、化妝、導遊等業務的廣

告，一再挑戰本澳的法治底線。由於涉及跨境網絡宣傳及非法工作

形式隱閉，單純依靠傳統巡查難以應對。當局必須強化情報搜集與

追蹤能力，並與業界建立更有效的通報機制，方能有效打擊。 

此外，現行《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實施逾 22 年，【註 2】罰則

已無法符合現時實況。面對非法工作問題持續惡化，當局應全面檢

視相關法律法規，從法制層面築牢防線，保障本地居民合法合理的

工作權益。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三點意見和建議： 

一、面對非法工作的形式及種類不斷轉變，建議當局與相關業界

建立即時通報機制，例如透過社交平台建立通報群組，讓相關行業

代表或前線從業者能將懷疑非法工作的時間、地點等資訊即時通

報，透過更精準的舉報及打擊模式，提升執法效率。 

二、現時社交平台不時出現在澳門非法工作的資訊，嚴重衝擊本

澳多個行業的生存空間。建議強化跨部門情報主導工作，尤其針對

社交平台“網上接單、內地派工”的模式進行專項調查，利用數據

分析、情報收集與風險評估，主動跟進及開展針對性打擊行動，提

升執法成效。 

三、面對非法工作案件攀升，凸顯相關罰則未能有效起到防範作

用，促請特區政府全面檢視《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及相關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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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尤其應研究加大罰則，提升非法工作的違法成本，加強阻嚇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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